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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支持和帮助 

  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宪法》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

步把上级国家机关支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明确规定为一项法律义务。为贯彻落实《宪

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一）把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摆到突出位置   

  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充分尊重和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根据全

国发展的整体布局和总体要求，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摆到突出的战略位置。为加快西部地区

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中国政府于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国5个自治区、27个自治

州以及120个自治县（旗）中的83个自治县（旗）被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还有3个自治州参照享

受国家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5年来，西部地区陆续新开工60个重大建设工

程，投资总规模约8500亿元人民币，对带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优先合理安排民族自治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资源的时候，适当提高投资比重和政策性银行贷

款比重。需要民族自治地方配套资金的，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中国政

府自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年）开始，就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如内

蒙古包头钢铁基地、宁夏青铜峡水电站、新疆石油勘探等，以及四川至西藏、青海至西藏、新疆至

西藏等公路干线和包头至兰州、兰州至西宁、兰州至乌鲁木齐的主要铁路干线。20世纪90年代，修

建了宁夏中卫至陕西宝鸡铁路、新疆南疆铁路、塔城机场等一批大型交通设施。2000年以来，国家

通过投资建设“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一批重大工程，帮助民族自治地方进一步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国家对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给予特殊安排。1984—1994年，国家投资、全国9

省市援建西藏43项工程，总投资达4.8亿元人民币。1994—2001年，中央政府直接投资39亿元人民

币，建设了30项工程;东部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投资9.6亿元人民币，援建了32项工程。第十个五年计

划（2001—2005年）期间，中央政府在西藏投资312亿元人民币，建设117个项目。   

  从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相继大规模地实施了惠及所有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县出口公路建

设”、“西部通县油路工程”、“县际和农村公路建设”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共投资近1000亿元

人民币，新建和改造了22.5万公里农村和县级道路，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显

著改善。   

  （三）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持力度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各级政府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

度。国家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

的其他方式，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

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从1955年起，中国政府就设立“民族地区补助费”，1964年设立“民族地区机



动金”等专项资金，并采取提高少数民族地区财政预备费的设置比例等优惠政策，帮助民族自治地

方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0—1988年，中央财政对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

5个自治区以及云南、贵州、青海等3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实行财政递增10%的定额补助制度。

1994年，国家实施以分税制为主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原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和专项拨款政策

全都保留下来。国家在1995年开始实行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中，对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

西藏等5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等3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以及其他省的少数民族自治州，

专门增设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性转移支付内容，实行政策性倾斜。   

  （四）重视民族自治地方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中国政府确定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的四个重点地区和四项重点工程全部在少数民族

地区。国家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项目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全国226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近半数在少数民族地区，如四川若尔盖湿地自然保护区、云南西双版纳自

然保护区等。此外，国家还在新疆实施了“塔里木盆地综合治理工程”，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实

施了“三江源保护工程”，并高度重视南方喀斯特地区的生态治理。   

  （五）采取特殊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教育事业   

  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发展各类教育事业。民族自治地方是国家实施基本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攻坚计划的重点地区。国家实施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工程”，主要也是面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国家举办民族高等学校和民族班、民族预科，招

收少数民族学生。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的时候，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

条件，对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特殊照顾。目前，中国共建立了13所民族高等院校，主要用

于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同时又在发达地区开办民族中学或者在普通中学开设民族班，招收少数民族

学生。中国政府为加大对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培养力度，决定从2005年起在少数民族地区试

点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2500人，力争在2007年达到年招生5000人、在校生总数1.5万人的规模。  

  （六）加大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   

  中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规模地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始终是国家重点扶持对象。1986年首次确定的33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民族自治地方有141

个，占总数的42.6%。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

困县中民族自治地方有257个，占总数的43.4%。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再次把民族地区确定为重点扶持对象，在新确定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民族自治地方

（不含西藏）增加为267个，占重点县总数的45.1%。同时，西藏整体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扶持

范围。   

  1990年，国家设立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重点扶持少数民族贫困县。1992年，国

家设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主要用于解决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和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的特殊困

难。国家从2000年起组织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对22个10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采取特殊帮扶措

施，重点解决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   

  （七）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社会事业的投入   

  国家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水平。

2003年，国家对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5个自治区卫生专项投入资金累计达13.7亿元

人民币，主要覆盖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专科医院建设、农村合作医疗、重

大疾病控制等方面。   

  1998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对中部地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西部

地区给予专项补助，大大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状况。到2003年底，共补助资金



4.5亿元人民币，解决了117345个行政村的7000多万村民收听广播、收看电视的问题。其中，内蒙

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5个自治区和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比较集中

的省共有54365个行政村实施了“村村通”工程。2004年，国家又启动了全国5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

村“村村通”工程，预计两年内完成工程量约9万个。其中，上述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任务为5.9万

个。   

  （八）扶持民族自治地方扩大对外开放   

  国家扩大民族自治地方生产企业对外贸易经营自主权，鼓励地方优势产品出口，实行优惠的边

境贸易政策。国家鼓励、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发挥区位优势和人文优势，扩大对陆地周边国家的开放

与合作。1992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沿边开放战略，确立13个对外开放城市和241个一类开放口岸，

设立14个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其中绝大多数在民族自治地方。   

  （九）组织发达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对口支援   

  中国政府致力于在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

始，中国政府开始组织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社

会事业。1996年进一步明确对口帮扶，确定北京帮扶内蒙古、山东帮扶新疆、福建帮扶宁夏、广东

帮扶广西，全国支援西藏。1994—2001年,15个对口支援省和中央各部委无偿援建716个项目,资金

投入31.6亿元人民币（除中央政府投资外，下同）。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各地支援西藏建设

项目71个，无偿投入资金10.62亿元人民币。   

  （十）照顾少数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需要   

  为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适应和满足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特殊用品的需要，国家实行特殊

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用品生产供应政策。国家在1963年开始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照顾、

自有资金照顾、价格补贴照顾的“三项照顾”政策。1997年6月，国家出台了新的民族贸易和民族

用品生产的优惠政策，包括在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期间，每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安排1

亿元人民币贴息贷款，用于民族贸易网点建设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对县以下（不

含县）国有民族贸易企业和基层供销社免征增值税等。到2003年底，全国有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定点

生产企业1378家，享受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技改贷款贴息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鉴于茶等特需用

品在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为保证边销茶等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稳定供应，国家在第八个五

年计划（1991—1995年）期间建立了边销茶储备制度。2002年，制定了《边销茶国家储备管理办

法》，对边销茶原料和产成品实行储备管理，对代储单位给予信贷扶持，用于储备的贷款利息由中

央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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